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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
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

录取工作方案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复试录

取工作实施细则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院成立以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以食品科学与工程一

级学科核心导师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，

全面负责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复试工作。

二、复试工作人员的遴选

（一）评委教师的遴选条件及规则

1. 评委教师遴选条件

由学院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按学科选派经验丰富、业务

水平高、公道正派的具有学科背景的人员成立复试小组，小组

成员由 5人组成。

2. 评委教师复试工作中规则（权利、责任和纪律）

复试小组成员不随意调换、在复试过程中不得离开，如遇

特殊紧急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报研究生院批准。在复试前要召

开复试小组会议，研究对考生的考查评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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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学科分组情况

复试分一组进行，评委教师由 5人组成。

（三）各学科分组配备秘书情况

复试工作配备学术秘书和技术秘书各 1人。学术秘书主要

负责会场准备，文档资料准备，复试记录等考务工作；技术秘

书主要负责线上复试平台运行、线上抽签、资格审查、电子材

料准备、双机位监考等技术保障工作。

三、复试内容、要求及流程

（一）复试内容与要求

1.专业面试（满分 50分）

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1）专业素质和能力

1）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；

2）考生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

度，利用所学理论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本学科发

展动态的了解情况，同时对其在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进行评价；

3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如发表高水平论文、申请专利、

参与项目等。

（2）综合素质和能力

1）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尤其要对考生诚信进行评价；

2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外的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（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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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工作、社团活动、志愿服务等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

况；

3）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纪律性、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；

4）人文素养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等。

2.专业知识测试（满分 30分）

以《粮油加工学》作为参考书目，重点考查谷物加工、油

脂制取与加工、植物蛋白、淀粉精深加工、豆类薯类食品加工

等理论知识为基础，以问答形式对考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进

行考核，复试小组成员对考生进行提问，重点考查考生的专业

知识和实验技能等相关知识储备，评委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进

行独立打分。

3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满分 20分）

首先考生做 2-3 分钟英文自我介绍，然后评委教师与考生

用英语完成 2-3 道题的问答。教师根据学生的作答给出学生的

口语成绩和听力成绩。

4.相关要求

（1）每位考生作答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。

（2）每个复试小组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，

全程录音录像，并存档备查，备存时间为一年。

（3）同一学科(专业)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、时间、试题

难度和成绩评定应统一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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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新生入学后将统一组织体检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

织开展思想政治审查及专业课摸底考试，对于在复查考核中体

检、思想政治审查或专业课摸底考核不合格者，将取消其录取

资格，不予注册学籍。

（二）复试具体流程

1.抽题方式

专业知识考核题库为 50 套题，每位考生从题库 10 套题中

随机选择一套题（每套题中由 3道题组成），考生作答后的试

题自动从题库中去除，下一位考生从余下题库 10套题中随机抽

选一套题。

2.题目呈现方式

（1）专业面试

评委老师以口述方式对考生进行提问。

（2）专业知识考核题目

评委老师以口述方式对考生进行提问。

（3）英语测试

评委老师以口述方式对考生进行提问。

3.复试流程

（1）考试前一天

技术秘书调试好电脑、手机、摄像机等相关设备且保证电

量充满，储存空间充足；提醒评委教师准时参加复试且网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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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设备良好，并注意全体评委老师集中在指定考场参加线上

复试；召开全体评委教师会议，强调复试纪律，明确注意事项，

讲解评分标准。

（2）考试当天

1）复试秘书提前 30-60min 提前进入面试系统；复试秘书

调试好摄像机，对复试全过程进行录像；提醒评委教师考试即

将开始并确定所有评委老师准时进入考场并关闭手机通讯工具；

2）考生登录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，等待进入会议室。

考生在复试秘书指导下完成“两识别，四比对”；复试秘书确

认考生身份信息无误后，在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实时监

督下，考生使用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环绕所处房间 360°展示考

试房间内的情况，复试秘书确认无问题后，指导考生摆放及调

整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的位置，回到主机位坐好。

3）考生在屏幕前出示“准考证”及有效居民身份证，再次

核验身份信息无误后，等待考场指令开始考试。

4）考试后，考生主机位及辅机位（二机位）立即离开考场，

不得在考场逗留。

5）提醒考生复试过程中，严谨拍照、截屏、录音、录屏、

录像和网络直播等，在相关科目考试全部结束前，禁止以任何

形式泄漏或对外发布复试相关内容和信息，若有违反，视同作

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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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格审查

（一）审查材料内容

1.政审材料

填写后加盖组织部门公章。应届生由学校所在学院负责，

往届生由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社区负责。

2.诚信复试承诺书

按照要求请考生在承诺书中将相关内容抄写在横线上，且

须手写签名并写明签订承诺书的日期。

3.个人信息相关证件

（1）非应届生：有效身份证件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的扫描电

子版图片 1 份（JPG 文件）；并须提供学信网或权威机构出具

的“学历”电子认证报告 1份（PDF文件）。

（2）应届生：有效身份证件的扫描电子版图片 1份（JPG

文件）；并须提供学信网出具的“学籍”电子认证报告 1份（PDF

文件）。另外，应届自学考试的考生无学籍，提供成绩单扫描

电子版即可。

4.初试准考证原件

考生参加复试时务必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，二者缺一不可，

否则不准参加复试。

填写并提交《定向培养研究生信息变更表》，仅限报考类

别为“非定向”，录取时需变更为“定向”的考生填报。即在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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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拟录取时不能转交人事档案且初试报考类别为“非定向[代

码：11]”填写此表。不区分学习形式，即“全日制”和“非全日制”

考生如需变更为“定向就业”均须提交。

在资格审查中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者，一

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复试资格。

（二）收取资料时间及方式

参加复试的考生于正式复试前一天 17:00 之前提交复试相

关材料（以学校研招网上发布为准）电子版进行资格审查（发

送到 synu_lsyz@163.com）,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复试材料，视同

考生自动放弃复试资格。

五、考前模拟演练流程及要求

根据学校规定采用学信网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”系统。学

生提前准备好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一部手机。复试前一天与每个

考生通过学信网面试系统进行连线测试，测试范围包括：声音、

主机位、二机位是否正常。并向考生提出复试相关要求。

六、复试时间与进度安排

可以按表格方式呈现，具体到各环节点位起止时间，如资

格审查时间、网上签到时间及形式、各考试环节具体时间，方

式等。

名称 资格审查时间 复试时间 考试环节 考试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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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志愿复试 2023年 4月 1日
2023年 4月 2日—4

月 5日

专业面试 问答

专业知识测试 抽签

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问答

调剂复试 2023年 4月 6日
2022年 4月 7日—4

月 15日

专业面试 问答

专业知识测试 抽签

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问答

七、监督、巡视与复议

（一）复试期间，学院成立以院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招生监

察小组，组长由院党委书记担任，组员由党委副书记担任。监

督巡视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监督巡视内容包括（但

不限于）考试环境、行为动作及禁止录屏录像、外泄试题等，

明确复试题目属国家机密，应严格保密。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

规行为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

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严肃处理，

取消录取资格，并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

（二）投诉和申诉事宜。对考生投诉和申诉问题及时调查，

由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调取监控录像进行复议，形成说明报

告。对于因争议较大而不能确定是否录取的考生，复试工作领

导小组报研究生院后再次复议。

八、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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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穆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4-86506212

学院其他联系方式：15942052108

粮食学院

2023 年 3 月 31 日


